
闽卫督函〔2025〕66 号

答复类别：B 类

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
第 1537 号建议的答复

罗秋荣代表：

《关于鼓励大龄青年返乡创业提高生育率的建议》（第 1537

号）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近年来，我省积极完善生育支持措施，努力营造生育友好社

会氛围，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。

一、着力推动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。结合母亲节、国际家庭

日、“5·20”等重要节点，全省各级卫健行政部门联合妇联、工

会、计生协等部门开展了近百场生育友好主题宣传活动，在福建

电视台开设人口高质量发展宣传栏目，宣传新型婚育文化，提倡

适龄婚育、优生优育。组织省内外高校、科研院所专家学者开展

福建省人口形势分析、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研究、福建省生

育水平变动趋势研究等，形成研究报告，为党委和政府人口决策

提供参考。起草了福建省进一步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

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，待按程序研究后印发实施。

二、努力发展托育服务。加大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建设，积极

争取中央预算内投入和长期国债托育综合服务中心项目 13 个，

资金 3.4 亿元。精心组织实施厦门和泉州中央财政普惠托育示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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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，为全省开展托育服务树标杆、建机制、保持续、出经验。

加强托育人才培训。举办首届全省托育服务职业技能竞赛，全省

托育机构从业人员线上培训系统上线运行。组织开展以“放心托

育 方便可及”为主题的全省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。积极推进托

幼一体发展，2024 年全省托幼一体机构已占全省托育机构数的

50.01%。目前，全省可提供托育服务机构数 3310 家，可提供托

位数 17.32 万个，千人口托位数达到 4.13 个。

下一步，我们将积极吸纳您的建议，不断建立健全我省生育

支持政策，进一步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。一是实施生育补贴制

度。按照国家生育补贴制度有关要求，制定福建省生育补贴制度

实施方案，指导市、县（区）做好政策衔接，积极稳妥抓好落实。

二是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。推进公办幼儿园改造新增普惠托位

为民办实事项目，指导厦门、泉州实施好中央普惠托育示范项目，

积极推动社区嵌入式托育发展，加大托育宣传力度，狠抓托位建

设，确保十四五千人口 4.5 个托位建设目标任务的完成。

感谢您对卫生健康事业的关心与支持！

领导署名：张国安

联 系 人：姜邦琳

联系电话：0591－87275165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5 年 4 月 21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

抄送：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、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

员会；龙岩市人大常委会；省政府办公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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